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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巴拉圭大使館辦理「文件驗證」應備文件及費用： 

辦理文件 所需證件 費用 

巴國各類 

文件驗證 

1. 我國護照（巴國人士則繳驗巴國身份證件）。 

2. 巴國文件須經巴國相關單位及外交部驗證後，始受理。 

3. 申請人親自辦理文件證明，需填妥文件證明申請表並檢附

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 

4. 申請人未能親自辦理，可填妥申請書上之委任書，委任他

人代為申請（代理人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），並檢附

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US$ 15 

 

速件處理費

每件加收

US$ 7.5 

複驗我外交部簽

章 

1. 我國護照（巴國人士則繳驗巴國身份證件）。 

2. 業經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驗證之國內文件。 

3. 申請人親自辦理文件證明，需填妥文件證明申請表並檢附

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 

4. 申請人未能親自辦理，可填妥申請書上之委任書，委任他

人代為申請（代理人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），並檢附

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US$ 15 

 

速件處理費

每件加收

US$ 7.5 

翻譯驗證 

1. 我國護照（巴國人士則繳驗巴國身份證件）。 

2. 巴國文件正本及中譯本須經巴國相關單位及外交部驗證

後，始受理。（請詳下頁謹註第 4 點） 

3. 我國文件正本及西譯本須經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驗證

後，始受理。 

4. 申請人親自辦理文件證明，需填妥文件證明申請表並檢附

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 

5. 申請人未能親自辦理，可填妥申請書上之委任書，委任他

人代為申請（代理人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），並檢附

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US$ 15 

 

速件處理費

每件加收

US$ 7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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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文件 所需證件 費用 

授權書 

1. 我國護照。 

2. 授權書。 

3. 授權人必須親自到館簽字（請提前預約）並填妥文件證明

申請表及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 

US$ 15 

謹註： 

 文件驗證所需時間：一般件 2 個工作天。 

速件 1 個工作天（送件隔日取件）。 

 其他資訊請參閱： 

1. 中華民國（台灣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：http://www.boca.gov.tw 

2. 中華民國（台灣）駐巴拉圭大使館網站：http://www.taiwanembassy.org/PY/mp.asp?mp=306 

 自民國 95 年 11 月 1 日起，凡至本館申辦各項手續所需費用，請備整數美金現金於申請時

同時繳納，謝謝合作。 

 自民國 100 年 11 月 16 日「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」施行後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

及外館處辦理之「認證」業務已由「驗證」取代，文件翻譯僅驗證公證人、主管機關或申

請人等之簽章，文件內容不在證明之列。 

<<本表僅供參考，如有疑義或不周全之處，仍依現行法令規定>> 

http://www.boca.gov.tw/

	US$ 15

